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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性》

内容概要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提升和实现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现
实中司法判决书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程度不高的情况，《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
以法律方法为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整体框架上，实现判决的接受需要分析判决所要面对的听众(受
众)，进而采取不同的说服策略，而分析听众又需要从总结共识开始。在这种宏观框架下，运用法律解
释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就可以在微观层面上为法官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提供参考。简而言之，《可
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基于听众，分析共识，运用方法，实现
接受。在进行了理论分析之后，本书还具体分析了一些代表性案例，用以具体说明判决的可接受性是
如何通过司法过程的运行而最终实现的。本书适合于法学研究者(尤其是法律方法研究者)、法学研究
生以及对现实司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够为司法实践者(特别是法官)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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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可接受性是什么
 第一节 基本界定：多维学科视角的界定及其耦合
 第二节 理论来源：新修辞学、非形式逻辑及其他
 第三节 兴起原因：从一般到特殊的渐次分析
第二章 听众：实现接受的背景与场域
 第一节 听众接受：反思司法过程的性质
 第二节 理想听众：法律解释共同体、法官及其共性人格
 第三节 特殊听众：陪审团、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
第三章 共识：实现接受的出发点
 第一节 为何共识：司法共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节 法官释明：司法共识形成的主导进路
 第三节 两造协商：司法共识形成的多维进路
第四章 法律解释：为接受寻找权威
 第一节 司法权威的方法论指向
 第二节 可接受性作为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
 第三节 解释方法与类型权威的关照
第五章 法律论证：因证立而接受
 第一节 瑕不掩瑜：法律论证方法的价值与局限
 第二节 异曲同工：法律论证方法的共同指向
 第三节 由表及里：法律论证中的证立与接受
第六章 判解研究：可接受性的实践运作
 第一节 “合理怀疑”的接受：辛普森案中的法律论证
 第二节 隔离的接受与不接受：布朗案中的法律论证
 第三节 接受的实现与巩固：“贾正名誉权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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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经历了复兴之后的修辞学焕发了新的活力，新修辞学从多个方面拓展了传统修辞学的范围
和视野。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新修辞学都对听众本位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所以，新修辞学
是可接受性理论的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在法律方法论的视野内，可接受性的特征很大程
度上也就是新修辞学的特征。　　二、非形式逻辑　　（一）在非形式逻辑与修辞学之间　　在可接
受性的理论来源中，非形式逻辑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首要的原因就在于非形式逻辑与修辞学之
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从理论研究的演进来看，如同新修辞学源于传统修辞学一样，非形式逻辑也
是以形式逻辑为起点和基础。形式逻辑是以论证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研究对象，以建立科学的证明理
论为目的，以形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关于证明的科学；非形式逻辑是以论证的可信性和可接受性
为研究对象，以日常思维能力的训练为目的，以非形式的分析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学科。显
然，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包括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两种类型。他在《分析篇》中对证明的推理的研
究属于形式逻辑的；他对“论辩术”和“修辞术”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的名辩学都是属于非形式逻辑
的。广义的传统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这两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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